
 
 
 
 
 
 
 
 
 
 
 
 
  
 
 
 
 
 
 
 
 
 
 
 
 
 
  
 
 
 
 
 
 
 
 
 
 
 
  
 
 
 
 
 
  

 
 
 
 
   

 
  
 

   2015 年 12 月 18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5 年 12 月初，已有超过 2.2 亿中国民众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明慧网】十一月二十五日，

家住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的刘桂英

夫妇突然失踪。时隔多日，亲人们

终于打听到，夫妻俩被金牛区国保

警察从家中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

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刘桂英的先

生终于回家，被所谓“监视居住”，

而刘桂英仍深陷囹圄。 

现年五十多岁的刘桂英温文尔

雅，是电子工业部二十九所高级工

程师。作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她曾

因工作业绩突出被单位上报晋升

“正高”（即教授级高工）。但因

为她对修炼法轮功，已经送到上级

部门的申报材料被单位取回，不仅

职称晋升被突然莫名中断，她接着

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拘禁四个月，

再次遭受一系列迫害…… 

修炼法轮功 身心受益 

刘桂英自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

法轮功后，不仅摆脱了偏头痛等各

种病痛的折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

烦恼，精神和心情更是豁然开朗，

“真善忍”的信仰让她无私地对待

工作和生活，乐于助人不求回报。

她在社会和工作中的良好表现得到

公认，一九九九年四月被成都市金

牛区评选为“百佳文明市民”。 

惨遭迫害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

民不顾法轮功带给亿万民众的健康

与幸福，出于极端的妒嫉心理，发

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 

刘桂英和其他法轮功信仰者一

样，身陷灾难：她被强制限制人身

自由、被非法管制、强制洗脑、任

意拘留、扣发奖金、开除公职……

在反复的迫害下，刘桂英身体遭到

严重伤害，她在非法拘留中晕倒，

严重的咳嗽……家人更是不堪担忧

和恐惧，刘桂英八十多岁的外婆在

担心悲愤中离世，她的父亲因过度

伤心身体出现糖尿病严重症状。 

二零零一年元月，刘桂英被从

家中绑架、经辗转劫持后，被茶店

子派出所警察强行送到成都宁夏街

监狱，半年后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

资中楠木寺劳教所非法劳教。在劳

教所，刘桂英被强迫每天面壁、被

威胁永远别想出去……遭受着精神

与肉体的双重摧残。 

二零零七年九月，单位得知刘

桂英依然在修炼法轮功时，把已经

交到上级单位关于她晋升职称的材

料取了回来，并且把她劫持到金牛

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黑监狱）非法拘禁四个多月。之后，

刘桂英被停止工作，取消了一切待

遇。 

控告元凶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刘桂英

向 高检察院、 高法院递交控告

状，控告前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对

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使她遭受到极

大的伤害。她在诉状中说： 

“以上控告的事实中，我没有

提及具体参与人员的名字。他们虽

然在具体实施迫害的过程中对我及

家人带来很大伤害，但我对他们没

有任何怨言。因为在与他们接触中，

很多人都是善良的，他们只是执行

上级的错误政策，承受着高层压力，

为了自己的职务、为了饭碗、为了

自保，昧着良心给自己造下罪业，

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不是我

要起诉的对象，只愿他们为了自己

的未来，真正了解真相，法律不可

违，天理更不可违，在这场对法轮

功迫害的历史没有结束之前，赶快

赎罪，在现实的善恶展现中做出正

确选择，不要失去在法轮大法弘传

之时得救的机缘。”…… 

十一月二十五日，刘桂英女士

因依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再遭

当局绑架迫害。目前，刘桂英被非

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诉江潮”势不可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中

共头目江泽民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

的迫害，这场反人类的暴行一直延

续到今天。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

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 20 万人把控

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

中国 高检察院，要求 高检察院

向 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

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

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

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

权利。◇ 

主要责任人： 

金牛区“六一零” 
主任 谢乐杰：（办）028-87705219
副主任 李勇：（办）028-87705681
金牛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王平波、代勇 
金牛区公安分局： 
局长 周国军：（办）028-86406201

依法诉江 成都女高工刘桂英被警察入室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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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很多人不太了解其中的真相。 

一、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

邪教组织，都没有法轮功。 

江泽民 1999 年在法国接受媒

体访谈时首次诬陷法轮功为 X 教，

而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引导各

媒体炒作。 

请注意：江泽民个人和媒体炮

制的罪名不是法律，不能据此定罪。 

公安部2005年4月9日颁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

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

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 新

的一个正式文件。在这个通知里，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

确罗列 7 种邪教组织、公安部另外

认定的 7 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

有法轮功。 

2、《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任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

立。  

《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 

如果定罪法轮功则是严重侵犯

了人权。  

《宪法》第 35 条规定：“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任何违犯本条的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

也不成立。 

所以，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

宣传品完全合法。  

《宪法》第 36 条规定：信仰自

由，任何违犯信仰自由的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不成立。

所以，修炼法轮功无罪。 

因此，时至今日，法轮功在中

国完全是合法的。 

二、如果定罪法轮功，则违反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 

1、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

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

原则。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

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

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

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

刑事司法的铁律。  

2、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

则。  

3、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府无权划分正教、邪教，信

仰的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政治来界

定，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政教合

一”，中共 忌讳这个说法，因为

马列主义的信仰本身是个非常隐蔽

的宗教。 

三、善恶分明  一目了然 

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

严格的界定。犯罪的客体要件、客

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必

须都具备，才构成犯罪。而在以“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定罪

的法轮功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

备。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

律实施？中共说不出来。所以越来

越多的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

无罪辩护。 

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

庭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

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

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

中共元凶。2009 年 12 月 17 日，阿

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马德里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

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

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

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

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

名中共高级官员。 

从 2015 年 5 月开始，在全世界

范围内掀起了“诉江”大潮 ，至今

已有二十万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

功。江泽民被推上天理、道德、法

律的审判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善恶报

应的兑现都在一目了然中。 

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
都是替罪羊 

中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

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

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 这条法律堵死了

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

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

羊”为自己开脱。例如，文革结束

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

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800 余名

警察、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

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

通知单了事。 

历史教训告诉今天：中共一贯

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由此可见，中共的迫害是双重

的：它既用功名利禄诱使追随者去

迫害法轮功，在败坏行政、执法者

的职业道德、人性良知的同时，又

用《公务员法》把他们都定为“替

罪羊”，让他们将来承担罪责。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

于理。迫害民众的人，必将被民众

清算。 

奉劝那些追随中共的公检法、

武军政人员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

轮功了，退出中共，自觉地抵制迫

害，才是真正明智的选择。◇  

■ 2015 年 7 月 1 日，香港大游行
中“控告江泽民”的巨型标语。 


